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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779 证券简称：五矿新能 公告编号：2026-002
转债代码：118022 转债简称：锂科转债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锂科转债”自2023年4月17日开始转股。截至2025年12月31日，“锂科转债”共有人

民币206,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3,072股，占“锂科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

的0.010678%。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12月31日，“锂科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
249,794,000元，占“锂科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3662%。

● 本季度转股情况：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锂科转债”共有人民币2,000元

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28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784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2年10月11日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了3,2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为325,000.00万元，期限

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2年10月11日至2028年10月10日。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302号文同意，公司 325,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

债券于2022年11月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锂科转债”，债券代码“118022”。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

行的“锂科转债”自 2023年 4月 17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15.76元/股，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3年6月15日起公司可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

人民币15.5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实施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锂科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
034）。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锂科转债”的转股期限为2023年4月17日至2028年10月10日，2025年10月1日至2025年12
月 31日期间，“锂科转债”共有人民币 2,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 128股。截至 2025年

12月31日，“锂科转债”共有人民币206,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转股数量为13,072股，占“锂科转

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10678%。

截至2025年12月31日，“锂科转债”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249,794,000元，占“锂科

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3662%。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总股本

变动前
（2025年9月30日）

0
1,929,219,216
1,929,219,216

本次可转债转股

0
128
128

变动后
（2025年12月31日）

0
1,929,219,344
1,929,219,344

四、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锂科转债”的详细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22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31-88998117
联系邮箱：cylico@minmetals.com
特此公告。

五矿新能源材料（湖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733 证券简称：壹石通 公告编号：2026-001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26，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2025年11月24日~2026年11月23日

2,000万元~4,5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3,900股

0.0070%

421,247.43元

28.90元/股~31.30元/股

注：以上表格内容为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回购股

份方案的回购进展。公司2025年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已于2025年12月2日实施完毕，共计回购公

司股份 1,920,400股，回购资金总额为 54,976,441.9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第一次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资金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75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含）。回购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6日、2025年1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2025年第

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13,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7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1.30元/股，最低价为 28.9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1,247.4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公司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及实施，

并根据股份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01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1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6.9149万股
0.61%

4,016.70万元
60.53元/股~75.1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120.3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2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自2025年3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56.914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61%，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75.19元/股，最低价为60.5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16.70万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3.64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达到1.74%，

其中106.7328万股为公司前次回购计划实施期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

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7）。

截至12月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142.5万股股票已非交易过户至“深圳精智达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非交易过户完成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21.1477万股

股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612 证券简称：威迈斯 公告编号：2026-001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
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23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12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6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6年12月31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股东名称

万仁春

深圳特浦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倍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刘钧

持有数量（股）

80,934,338

32,469,396

32,469,396

27,379,309

占总股本比例（%）

19.31

7.75

7.75

6.53

5

6

7

8

9

10

胡锦桥

深圳森特尔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黄娅楠

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洪从树

19,476,003

16,173,964

15,390,063

13,955,813

11,642,362

10,167,577

4.65

3.86

3.67

3.33

2.78

2.43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刘钧

胡锦桥

黄娅楠

深圳市同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同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洪从树

韩广斌

深圳市华宝万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宝万盈资产鑫享2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北京丰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宁波丰图汇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孙一藻

持有数量（股）

27,379,309

19,476,003

15,390,063

13,955,813

11,642,362

10,167,577

9,730,037

9,019,000

8,810,000

6,824,026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比例（%）

10.84

7.71

6.09

5.53

4.61

4.03

3.85

3.57

3.49

2.70

特此公告。

深圳威迈斯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52 证券简称：颀中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转债代码：118059 转债简称：颀中转债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6/19
2025年6月18日~2026年6月17日

7,500万元~1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8,714,483股
0.73%

100,398,688.97元
11.10元/股~11.86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6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本次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6.61元/股（含税），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12个月内。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7,5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本次

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

月19日、2025年7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合肥颀中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31）。

公司2025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16.61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 16.56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0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

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12月，公司未回购股份。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8,714,483股，占公司总股本 1,189,037,288股的比例为 0.73%，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11.86元/股，最低价为11.1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0,398,688.97元

（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上述数据保留两位小数，数据如有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颀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37 证券简称：普源精电 公告编号：2026-001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30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04.5061万股

0.54%

4,002.4604万元

36.49元/股~40.0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

过了该项议案。公司拟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

机用于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5,000.00万元，回购

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6.79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9）。

因实施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56.79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56.3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5年 12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93,874,417股的比例为 0.20%，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7.84元/股，最低价为 36.49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4,090,133.37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到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共回购公司

股份1,045,061股，占公司总股本193,874,417股的比例为0.5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0.00元/股，最

低价为36.4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0,024,603.64元（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00372 证券简称：中航机载 公告编号：2025-084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2025/4/19
2025/4/21~2026/4/20

30,000.00万元（含）~50,000.00万元（含）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601.81万股
0.33%

19,989.0972万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30,000万元（含）-50,000万元（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

购，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7.13元/股（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披露的《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方式回购A股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5-021）及《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9）。

因公司实施 2024年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

17.13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17.06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12日披露的《中航

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0）。

因公司实施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事项，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

过17.06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17.03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披露的《中

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7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16,018,100股，已回购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3%，回购的最高价为人民币13.56元/股，回购的最低价为人民币11.70元/
股，累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199,890,972.10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53 证券简称：华盛锂电 公告编号：2026-001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25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09,491股

1.26%

42,209,528.53元

18.34元/股~21.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5年3月24日，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

由农业银行张家港分行提供的股票回购专用贷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

币普通股股票。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含），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2.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5年 3月 25日、2025年 4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

编号：2025-009）、《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在回购股份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2，009，491股，占公司总股本159,500,000股的比例为1.26%，回购成交的最低价为18.34元/股，

最高价为 21.8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2,209,528.5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华盛锂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400 证券简称：凌云光 公告编号：2026-001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第四次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11/29
2024/11/29~2026/5/28

5,000.00万元~10,0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305,268股
0.0662%

1,099.62万元
28.49元/股~38.3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1月 23日，公司完成首次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523,26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444%，使用资金总额59,997,038.8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2024年 8月 13日，公司完成第二次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3,480,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7510%，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992,936.0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

2024年11月27日，公司完成第三次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2,563,5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0.5531%，使用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978,528.9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第三次股份

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2024年11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第四次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启动第四次回购，以自有资金及股票回购专项贷款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未

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公司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不超过人

民币10,000万元，回购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35.0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11月 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第四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35.0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34.98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6月16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2025年9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四次回购计划

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议案》，同意将公司第四次回购计划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高于人民币34.98元/
股（含）调整为不高于人民币52.00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9月2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第四次回购计划回购价格上限的公告》。

2025年11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第四次股份回

购实施期限的议案》，同意对第四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期至2026年5月28日止，即回

购实施期限为自2024年11月29日至2026年5月28日。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11月28日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延长第四次股份回购实施期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第四次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305,268股，占公司总股本46,097.67万股的比例为0.066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8.35元/股，最低价

为28.4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996,182.1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云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00278 证券简称：东方创业 编号：临2026-001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0/31

2025年11月21日~2026年2月13日

5,000万元 - 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124.20万股

0.1424%

942.61万元

7.49-7.6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用于回购的资金额为不低于人民

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的A股股票将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期

限自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2025年11月21日）不超过3个月，

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为11.62元/股。

2025年 12月 4日，公司发布 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

2025年12月9日的总股本871,915,55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9元（含税），除

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10日；同时，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对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进行相应

调整，自 2025年 12月 10日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由原来的不超过 11.62元/股调整为不超过

11.5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编号为 2025-040、2025-045、2025-047、2025-049和 2025-050号的《关

于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注册资本预案的公告》、《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公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和《关于实施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现将回购股份

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截至2025 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242,000股，已

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424%，回购的最高成交价为 7.6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7.49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9,426,127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

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按照回购方案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并根据回购事项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450 证券简称：光格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1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4/11，由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姜明武先生提议

2025年4月10日~2026年4月9日

1,000万元~2,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6.9105万股

0.8623%

1,334.71245万元

22.16元/股~30.4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

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

000万元（含），回购价格拟不超过人民币36.77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1日、2025年4月1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光格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08）、《光格科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5-011）。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569,105股，占公司总股本66,000,000股的比例为0.8623%，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30.40元/股，

最低价为 22.16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34.71245万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光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82 证券简称：益方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1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递交H股发行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该申请材料为

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

发，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及修订，投资者不应根据其中的资料作出任何投资

决定。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对象将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网站和符合监管机构规定

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以及

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029/documents/sehk26010100565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6/108029/documents/sehk26010100566.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本

公告以及本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

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机

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益方生物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591 证券简称：泰凌微 公告编号：2026-001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2025年11月2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

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变更注册资本、

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和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工商变更登记以及变更后《公司章程》的备案手续，并取得上海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称：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57430243L
注册资本：人民币24074.3536万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成立日期：2010年06月30日

法定代表人：盛文军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盛夏路61弄1号电梯楼层10层、11层（实际楼层9层、10层）

经营范围：微电子产品、集成电路芯片、系统设备硬件的开发、设计，计算机软件的开发、设计、制

作，销售自产产品，自有技术转让，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上述同类产品的批发、进出口、

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399 证券简称：硕世生物 公告编号：2026-001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人民币163万元，属于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公司获得的上述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

关的政府补助。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25年度损益的影响，最终以审

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证券代码：688776 证券简称：国光电气 公告编号：2026-001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总经理解除留置
并变更为责令候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泞先生被定南县监察委员会实施留置。

近日，公司收到定南县监察委员会签发的《变更留置通知书》，已解除对李泞先生的留置措施，变

更为责令候查措施。目前，李泞先生已回到公司工作岗位正常履职，公司董事长张亚先生不再代为

履行总经理及法定代表人等职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国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5日


